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坚持聚焦主责主业，

践行国企担当使命，维护全体股东权益，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聚焦主责主业、提升经营质量

近年来，公司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主责主业，重点发展三大业务板块，即智慧运营、

工程建设和产业链投资。一是运营服务提质增效。公司坚持以客户服务为中心，深化“全天

候通行”模式，结合利用畅和通APP、ETC等技术手段，提升服务质量，优化驾乘人员体验。二

是创树工程建设品牌。自2014年起，公司累计完成4条，共计609公里的高速公路扩容改造，

其中济青高速改扩建项目获得了李春奖、詹天佑奖、鲁班奖、全国质量奖等行业大奖，实现了

业内重量级奖项大满贯。三是投资赋能转型发展。一方面公司先后收购湖南衡邵、湖北武

荆、河南济晋、四川泸渝等高速公路，累计增加收费里程294公里，并建成河南、湖南、湖北、四

川、深圳5大省外区域发展平台。2024年，公司中标G220东深线东营南王村至滨州界段改扩

建工程，可带来投资、建设、运营全过程收益；竞得菏宝高速公路新乡至长垣段享有的剩余期

限内特许权及其项下全部收益，公司运营管理路桥资产总里程达2,913公里。另一方面打造

集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和保理业务为一体的供应链金融综合服务体系，为主业发展提供支持与

保障。2025年，公司将认真分析形势，把握政策方向，充分认识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一

步聚焦主责主业，全面构建“大运营”体系，以转型促投资，以投资促发展，高质量收官“十四

五”目标任务。

二、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合规经营

近年来，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治理主体规范履职行权，建立起权责法定、权

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体系。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有机融入公

司治理，增强治理效能。二是完善董事会建设。把好“准入关、制度关、调研关、沟通关、保障

关”，不断建立健全董事会运行机制，优化董事履职保障，为公司科学决策提供支撑。三是充

分激发经理层活力。董事会对经理层审慎授权，并进行追踪评价，完善闭环管理。四是贯彻

可持续发展理念，以超越财务指标的战略眼光，构建更大维度的长期风险防范机制。

三、加强投关建设，注重股东回报

近年来，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一方面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和可读性；另一方面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投资者沟通平台，通过业绩说明会、路演及反

路演、公司网站、邮箱、投资者服务热线、上证 e互动等方式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2020
年，公司推出5年（2020-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近5年，公司现金分红总额共计97.54亿元，

平均每年度现金分红比例约为69.15%。

近期，公司将召开2024年年报业绩说明会，开展股东走进上市公司活动。下一步，公司

也将综合考虑经营状况、发展规划、资金需求及股东意见，研究新一轮股东回报计划。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2025-020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推动“提质增效重回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公司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拟使用自有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发行的A股股份，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数

量下限3,000万股，回购股份数量上限3,300万股；回购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33,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5元/股，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

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应当自该事实发生

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司本次回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4月7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19,505,6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42%，最高成交价11.5元/股，最低成交价9.44元/股，累

计成交金额为213,106,599.8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股份回购实施的交易价格

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符合《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关政策规定，符合既定的

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简称：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002346 公告编号：2025-12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4%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774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编号：2025-014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2025年4月8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职工代表

审议，团组长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刘静涛同志出任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议案》。

会议决定由刘静涛同志出任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的2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十二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4月9日

附刘静涛同志简历：

刘静涛，男，196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现任汉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风控总监兼法务部部长。1989年7月参加工作，1989年7月至1998年6月任汉商集团计

划财务部会计、微机员、组长；1998年6月至2001年7月任汉商集团外贸公司业务主办（期间

在美国汉商实发国际有限公司暨汉商美国中式店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01年7月至2010
年8月任汉商集团贸易公司副经理；2010年8月至2017年4月任汉商集团贸易公司外贸部经

理；2017年4月至2020年9月任汉商集团股证发展法务部副部长；2020年9月任汉商集团法务

部部长、监事；2022年10月任汉商集团风控总监兼法务部部长、监事。先后荣获汉阳区先进

个人、集团公司十佳个人等称号。

证券代码：600774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编号：2025-016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25年4月3日发出关于召开第十二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4月8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经选举，李弘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十二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774 证券简称：汉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3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134号公司本部8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
172,748,085

59.7727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95,032,402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共有6,024,130

股公司股份，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89,008,272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和网络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阎志先生主持会

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镇涛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议案名称

选举阎志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杜书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彭池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冯振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潘希钰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任东川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240,806,073
105,110,129
105,021,115
238,416,353
238,407,753
105,020,62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139.3972
60.8459
60.7944

138.0138
138.0089
60.794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古继洪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傅才武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栩男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143,483,299
134,639,500
238,408,44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83.0592
77.9397

138.009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选举李弘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事

选举余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事

得票数

158,971,242
185,264,05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2.0248
107.2452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1
2.02
2.03
3.01

议案名称

选举阎志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杜书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彭池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冯振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潘希钰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任东川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古继洪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傅才武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栩男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弘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
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

票数

75,741
164,153
75,139
82,544
73,944
74,646

165,634
173,035
74,633
82,036

比例（%）

10.6862
23.1601
10.6012
11.6460
10.4326
10.5317
23.3691
24.4133
10.5299
11.5743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3.02 选举余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
事会非职工监事

74,638 10.530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2、3均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候选人全部当选，并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四军 曹瀚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774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编号：2025-015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3日发出关于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4月8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

长阎志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下列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阎志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杜书伟先生、冯振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已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

事规则》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选举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为：

战略委员会由阎志任主任委员，杜书伟、冯振宇、彭池、王栩男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傅才武任主任委员，古继洪、王栩男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古继洪任主任委员，杜书伟、傅才武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傅才武任主任委员，阎志、古继洪任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遴选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将启动新任总经理遴选程序，成立总经理遴选小组，由阎志任组长，成员由杜书伟、

冯振宇以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组成，面向社会公开遴选公司总经理。提请董事会授权遴

选小组全权执行遴选工作。

为确保公司正常经营，在遴选期间，由公司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责。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将聘任任东川、魏泽清、冯帆、李邹强、张镇涛、王冠南为公

司副总经理，张镇涛兼任公司总会计师。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相关人员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拟受聘人员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

入尚未解除之现象。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任职资格审查后，决定聘任张镇涛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任东川，男，197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92年参加工作，任长

城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法律顾问；2005年3月至2020年10月，历任蓝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内部主任、总裁助理、副总裁、常务副总裁、董事；2011年 9月至 2015年 4
月，兼任四川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466.SH）董事长；2015年4月至2020年10
月担任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现任汉商集团董事、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

魏泽清，男，196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汉阳区政

协委员、区党代表，现任汉商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 21世纪购物中心总经理。1989
年8月参加工作，1989年8月至1993年7月，任汉阳区饮食服务行办秘书；1993年7月至1996
年7月，任汉商集团家电部业务员；1996年7月至2002年4月，任汉阳商场秘书、集团办公室秘

书；2002年4月至2013年4月，任汉商集团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任

汉商集团总经理助理、集团办公室主任；2014年4月至2019年4月，任汉商集团副总经理兼21
世纪购物中心总经理；2019年4月至今，任汉商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21世纪购物中

心总经理。荣获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冯帆，女，197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政工师、一级客户服务管理师，现

任汉商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1992年10月参加工作，1992年10月至1995年6月，任汉阳

商场针织部营业员、股证部干事；1995年6月至2001年4月，任汉商集团办公室科员；2001年4
月至2004年5月，任汉商集团办公室组织干事、秘书；2004年5月至2014年4月，任汉商集团

办公室副主任；2014年4月至2018年12月，任汉商集团办公室主任、部室一党支部书记；2018
年12月至2019年4月，任汉商集团党委副书记；2019年4月至今，任汉商集团副总经理、党委

委员。

李邹强，男，196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二级建造师，

现任汉商集团副总经理。1984年 10月参加工作，1984年 10月至 1996年 7月，任汉商集团美

工、组长；1996年7月至2001年11月，任汉商集团基建设备部副部长；2001年11月至2017年4
月，任汉商集团基建设备部部长；2017年4月至2019年4月，任汉商集团总经理助理；2019年4
月至今，任汉商集团副总经理。

张镇涛，男，1983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2006年3月至2008年6月就职于德

豪国际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8月至2015年8月，先后担任卓尔智联集团有限公司

（02098.HK）证券主管、财务总监等职务；2015年9月至2022年9月，任中国通商集团有限公司

（01719.HK）副总裁、财务总监等职务。2022年10月至2024年1月，任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774.SH）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2024年 1月至今，任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774.SH）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王冠南，男，1985年4月出生，中共预备党员，获心理学硕士学位。主要工作经历：2007年

3月至2009年11月，任中诚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2009年11月至2012年4月，

任北京中期期货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武汉营业部负责人。2012年4月

至2023年4月，任北京爱康医疗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董事、办公会成员、战略委员会成

员、副总裁；其中，2015年至2023年4月，兼任武汉爱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总裁；2020年6月至

2021年11月，兼任重庆跃医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汉商集团副总经理、武汉华科生殖

妇产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2/1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351,887股

2.2113%
78,118,772元

4.79元/股~6.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 2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股

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回购

价格不高于人民币7.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

币10,000万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和元生

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1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7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14,351,887股，占公司总股本 649,036,700股的比例为 2.2113%，与上次披露数相

比增加0.586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00元/股，最低价为4.7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78,118,77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

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88238 证券简称：和元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4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2%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桂湾社区梦海大道5035号华润前海

大厦A座9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
60

76,435,968
76,435,968

39.7858
39.7858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截至股权登

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1,215,090股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杜武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董事孙政民、独立董事梁新清和杨

洲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肖青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377,646
比例（%）

99.9237

反对

票数

56,652
比例（%）

0.0741

弃权

票数

1,670
比例（%）

0.002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健、石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88401 证券简称：路维光电 公告编号：2025-021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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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召开时

间为2025年4月8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8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4月8日9:15-15:00中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仲景北路1669号中南钻石有限公司院内。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的董事张建新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915人，代表股份426,993,6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62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或股东委

托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股份370,945,5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637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10人，代表股份 56,048,1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48％。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912人，代表股份73,
871,9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48％。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或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2,183,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44％；

反对1,540,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47％；弃权14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183,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7144％；反对 1,540,0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47％；弃权1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9％。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交易有关的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兵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江北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南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3,451,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4％；反

对 255,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0％；弃权 165,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3,451,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04％；反对 255,6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0％；弃权16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6％。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交易有关的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兵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江北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南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 202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及 2025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3,414,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02％；反

对 260,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9％；弃权 197,11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3,414,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802％；反对 260,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9％；弃权197,1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8％。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交易有关的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兵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江北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南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相关人员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26,327,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0％；

反对 399,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6％；弃权 266,21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3,205,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984％；反对 399,8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12％；弃权266,2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飞 何彦周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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